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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青聲說」全國高中職辯論比賽 

比賽簡章 

一、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二、協辦單位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三、合作單位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演講辯論社 

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Chinese Debate Promotion Association） 

四、活動宗旨 

期許參賽選手能在辯論比賽中透過蒐集資料、資訊消化、口語傳播過程對公共政策有更深入

與廣泛的暸解，並與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交流彼此的見解。同時在雙方辯論的過程中啟發獨

立思考能力，以培養在多元民主社會中不可或缺的溝通及理解能力。此外，參賽隊伍也將於

初賽同時擔任正反雙方代表進行辯論，透過此做法更能啟發青年看待問題的多元觀點，促使

青年換位思考。 

五、活動對象 

高中職及五專一至三年級之在學學生。 

六、活動地點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50號）。 

七、活動日期 

1. 比賽日期：2024 年 12 月 7 日（六）至 12 月 8 日（日） 

2. 第一次領隊會議：擬進行賽程抽籤、辯題釋疑、賽務行政公告等作業，將於 2024 年 

10月 30 日（三）20:00 舉行，採線上舉行。 

3. 第二次領隊會議,：2024 年 12 月 6 日（五），詳細時間將於日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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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賽制度 

採新式奧瑞岡四四四制，申論、質詢、結辯皆為四分半鐘，一律由反方先行結辯。 

初賽：採三支隊伍小組循環賽，每支隊伍至少參與兩場小組循環賽並交換正反持方。 

複賽：採單敗淘汰制。 

九、比賽辯題 

我國普通刑法應廢除死刑 

十、裁判邀請 

預計邀請高中於 108 年以前入學且曾任其他高中職或大專院校辯論比賽裁判者。 

十一、選手資格 

參賽選手應具備高中職或五專一至三年級學籍。 

十二、組隊方式與錄取方式 

1. 本次比賽隊數上限為 24 隊。報名以校為單位，原則上每校 1 隊，每隊 1 名領隊，

至多 6 名選手，得由選手兼任領隊。 

2. 合作單位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享有一隊之優先報名資格，於期限內填寫報名表單即

可優先錄取。若放棄優先報名資格則名額保留至一般報名隊伍。 

3. 本次比賽將先依報名時間順序優先錄取高雄市之高中職及五專每校各一隊，若有餘額

則繼續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非高雄市之高中職及五專每校各一隊。 

4. 同校有兩隊以上報名者，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之。 

5. 若隊伍數量不足 24 隊時，以每校最多 2 隊為限，依報名順序遞補。 

十三、報名方式 

1. 無報名費，保證金每隊新台幣 2,000 元，將於參賽隊伍完整參與活動後歸還。 

2. 報名日期：2024 年 10 月 07日（一）08:00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一）21:59

止。 

3. 報名表單將於日後公告。 

4. 大會將於 2024 年 10 月 16日（三）23:59 前，公吿及通知正取及備取學校名單。

請正取學校於 2024 年 10 月 21 日（一）23:59前完成匯款，匯款資訊如下： 

a. 戶名：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 

b. 開戶銀行：中國信託松山分行（822） 

c. 分行代碼：822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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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協會銀行帳號：495540446072 

十四、獎勵方式 

團體獎項：取冠軍一隊、亞軍一隊、季軍二隊。 

● 冠軍隊伍可獲獎金 20,000 元，並頒發每位選手獎牌一面、獎狀一紙。 

● 亞軍隊伍可獲獎金 10,000 元，並頒發每位選手獎牌一面、獎狀一紙。 

● 季軍隊伍可獲獎金 5,000 元，並頒發每位選手獎牌一面、獎狀一紙。 

個人獎：於八強隊伍中取四名最佳辯士(一隊限一名)，可獲獎金 1,000 元、獎狀一紙 

十五、保證金注意事項 

參賽隊伍若違反下列規定，保證金將不予歸還或酌扣保證金： 

● 第一次領隊會議（2024 年 10 月 30 日 20:00）開始前棄賽者將扣除保證金 1,000 

元整；第一次領隊會議開始後棄賽者將扣除全額保證金。 

● 所有參賽隊伍皆必須指派一人出席線上第一次領隊會議，參加之代表可非該隊伍之領

隊或選手。會議開始後五分鐘內將開放各校簽到，若逾時簽到將視為遲到並扣除保證

金 500 元整，會議結束時仍未簽到則視為缺席並將扣除保證金 1,000 元整。 

● 所有參賽隊伍皆必須指派一人出席第二次領隊會議，參加之代表需為該隊之領隊或選

手，不得委託代理。會議開始後五分鐘內將開放各校簽到，若逾時簽到將視為遲到並

扣除保證金 500 元整，會議結束時仍未簽到則視為缺席並將扣除保證金 1,000 元

整。 

● 所有參賽隊伍皆須派三名以上人員參加冠亞軍決賽，參加人員必須為該隊之領隊或選

手，比賽開始後五分鐘內將開放各校簽到，若逾時簽到將視為遲到並扣除保證金 500 

元整，比賽結束時仍未簽到則視為缺席並將扣除保證金 1,000 元整。 

● 所有參賽隊伍皆須派三名以上人員參加閉幕式，參加人員必須為該隊之領隊或選手，

閉幕式開始前將開放各校簽到，若逾時簽到將視為遲到並扣除保證金 500 元整，閉

幕式結束時仍未簽到則視為缺席並將扣除保證金 1,000 元整。 

● 所有參賽隊伍須全程參與應出賽之賽程，於裁判坐定後五分鐘內未出賽者，將視為棄

賽並扣除全額保證金，同時對手以三比零獲勝。 

● 出賽選手資格於主辦單位有可供信賴資訊而有疑慮或該場次對手提出抗議時，出賽選

手須提供資料以供檢驗身份。如資格不符或無法現場提供資料則沒收比賽資格、比賽

結果，並扣除全額保證金。 

● 於比賽中使用變造、偽造資料經大會確定者，將扣除全額保證金。其他違反比賽規則

中須扣除保證金事項者，其數額由大會視情節輕重裁定之。 

● 未準時繳交選手名單、避裁表單者將分別扣除保證金 500 元整。 

● 第二次領隊會議結束前仍未繳交選手名單者將視為棄賽，並扣除全額保證金。 

● 其他妨害比賽或大會作業進行之重大事項，其數額由大會視情節輕重裁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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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遇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原因停辦時，若參賽隊伍並無違反上述規範，則全部歸

還，若有違反上述規範，依扣款後剩餘金額歸還。 

● 若有扣除之保證金，將以合作單位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名義全數捐出於公益團體。 

十六、影像授權 

報名參賽之選手、領隊，視同授權同意於參加領隊會議及正式比賽期間，主辦單位得對比賽

活動進行拍照及攝影，相關影音及圖像資料之著作財產權及肖像權授予主辦單位運用於資料

保存、成果展現、宣傳行銷與辯論活動之推廣使用。 

十七、聯絡方式 

●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 07-7995678*2343吳先生 

● 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 

○ FB：https://reurl.cc/eyG8OK 

○ IG：https://reurl.cc/Gp5rEG 

○ 0963-750512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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